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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政文〔2022〕6 号 

 
 

大田县人民政府 
关于印发大田县促进房地产业 

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
 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： 

《大田县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若干措施》已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田县人民政府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28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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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田县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 
和健康发展若干措施 

 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根据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近期促进消费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就业

〔2022〕77 号）和《中共三明市委办公室 三明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春节期间“稳投资、促生产、旺消费”

活动的通知》（明委办发明电〔2022〕5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

步促进住房消费、吸引人才，助推城市发展，因城施策促进房

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以下实施

措施。 

一、居民消费补贴和奖励措施 

（一）适用范围 

自本文件发布实施之日起，在我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购买

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房，且所购商品住房面积在

144 平方米以下（不含 144 平方米）。 

（二）补贴和奖励总额度 

本次居民消费补贴和奖励总额度共为伍仟万元人民币，补

贴和奖励时限：本文件发布之日起，至居民消费补贴和奖励总

额发放完毕为止。期间若停止发放，县政府将提前五个工作日

通告。 

（三）补贴和奖励标准 

1.补贴标准。购买首套商品住房的，按所购商品住房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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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平方米 300 元予以补贴；购买首套改善性住房的，按所购商

品住房面积每平方米 300 元予以补贴；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

生育三孩并在田落户、购买第二套商品住房的，参照首套改善

性住房标准执行。 

2.奖励标准。购房人（或者购房人夫妻有一方）非本县机

关、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的，可以另行享受奖励政策，具体

为： 

（1）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生在田就业购房，购买首套商

品住房之日起，在田就业且在田缴交养老保险满三年以上（含

三年）的可另行奖励：博士生 20 万元、硕士生 10 万元、本科

生 3万元； 

（2）其他在田务工就业（含在田灵活就业）人员购房，

购买首套商品住房之日起，在田就业且在田缴交养老保险满一

年以上（含一年)的，可另行奖励 1万元； 

（3）夫妻双方均符合享受奖励政策条件的，只奖励一方，

就高不就低。 

3.购房人除可享受本文件规定的补贴和奖励政策外，如符

合其它购房安置政策的，可一并享受。 

（四）购房时间和商品住房面积界定 

购房时间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日期为准；商品住房面积

以商品房备案面积为准。 

（五）首套商品住房、首套改善性住房的认定 

1.首套商品住房根据购房人名下房产情况核定（以家庭为



 — 4 —

单位，含未成年子女），购房人名下在我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

无房的，新购商品住房视为首套商品住房（以县不动产登记中

心及房地产服务中心的查询结果为准）； 

2.首套改善性住房根据购房人名下房产情况核定（以家庭

为单位，含未成年子女），在我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，购房人

原有住房为电梯房且面积在 90 平方米以下（含 90 平方米）或

原住房为非电梯房的，新购商品住房视为首套改善性住房（以

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及房地产服务中心的查询结果为准）； 

3.以家庭为单位虽有住房，但成年子女购房视为首套商品

住房。 

（六）居民消费补贴和奖励申请、发放流程 

购房人契税完税后，由购房人提出申请，填写县住建部门

提供的《大田县居民消费补贴和奖励申请审批表》，并提交相

关资料。 

1.《大田县居民消费补贴和奖励申请审批表》（一式三联）； 

2.《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信息表》原件； 

3.契税完税凭证（查看原件，留存复印件）； 

4.购房人身份证与户口本（查看原件，留存复印件）； 

5.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三孩的须提供生育证明（查

看原件，留存复印件）； 

6.在田就业的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生须提供相关毕业证

书、连续缴交三年以上（含三年）养老保险缴交凭证（毕业证

书查看原件，留存复印件；养老保险缴交凭证留存原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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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在田务工就业（含在田灵活就业）人员连续缴交一年以

上（含一年）养老保险缴交凭证（留存原件）； 

8.县房地产服务中心核实购房人信息后，按照居民消费补

贴和奖励标准核定补贴和奖励金额。县财政部门根据核定后的

居民消费补贴和奖励金额，将资金拨付给县住建部门，由县住

建部门及时支付给购房人。 

二、鼓励在县城购房，提供就学、落户保障 

在我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，凭县房地

产服务中心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、备案证明、首付款发票，

可先行办理落户及子女入学报名。 

三、引导房产企业开展促销活动 

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春节促销活动，实现房地产消费

市场首季“开门红”，提供部分不低于备案价格 85%剩余房源，

满足刚需群体，对在田就业满 5年（凭养老保险缴交凭证）的

务工人员购房，再给予购房款 3%-5%的优惠。 

四、其他相关规定 

1.个人提供虚假证明违规享受居民消费补贴和奖励或以

先购房享受补贴和奖励而后退房的方式恶意套取补贴和奖励

资金的，经查实后，除追回政府补贴和奖励资金外，将依法依

规追究其相应责任； 

2.本文件解释权由县政府授权县住建部门负责解释； 

3.本文件有关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以往本县有关政策

文件与本文件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文件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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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28 日印发 


